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职业病诊断与

鉴定管理办法》的通知 

卫办监督发〔2013〕1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 

新修订的《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 91 号）（以

下简称《办法》）于 2013年 2 月 19日公布，将于 2013 年 4月 10日实

施。现就贯彻落实《办法》，进一步做好职业病诊断与鉴定工作通知如

下： 

一、认真学习，准确理解掌握《办法》的有关规定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工作政策性和技术性强，直接关系到劳动者和

用人单位的权益。新修订的《办法》根据《职业病防治法》有关规定

进一步明确了职业病诊断机构的设置原则、条件和职责，简化了职业

病诊断与鉴定工作流程，扩大了劳动者选择职业病诊断机构的范围，

完善了部门协调配合机制，强化了监督管理，更加有利于劳动者进行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各地要组织职业病诊断机构、职业病鉴定办事机

构、卫生监督机构和相关医疗卫生机构认真学习，确保准确理解、全

面掌握、贯彻落实好《办法》的有关规定。同时，要向公众、用人单

位和劳动者做好《办法》的解读工作，大力宣传职业病诊断与鉴定工

作原则、程序和便民措施，为《办法》的贯彻实施营造良好的舆论氛

围和社会环境。 



 

 
 

二、结合实际，进一步加强职业病诊断与鉴定能力建设 

近年来卫生部先后印发了《卫生部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病诊断与

鉴定管理工作的通知》（卫监督发〔2009〕82 号）、《卫生部关于切实

履行职责 进一步加强职业病防治工作的通知》（卫监督发〔2011〕20

号）等文件，对加强职业病诊断机构能力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各地

充分利用现有医疗卫生资源，不断加强建设，能力和水平有了明显提

升。但是，仍有个别地区职业病诊断与鉴定能力严重不足，不能满足

工作需要。各地要根据《办法》提出的要求，加强职业病诊断机构能

力建设，提供必要的保障条件，配备相关的人员、设备和工作经费，

以满足职业病诊断工作需要。要结合实际制定设置规划，实现区域覆

盖。设区的市没有职业病诊断机构的，应当根据工作需要，指定公立

医疗卫生机构承担职业病诊断工作。各地特别是目前职业病诊断与鉴

定能力薄弱的地区要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为契机，制定完善方案，

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机构建设，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切实提高职业病

诊断与鉴定能力。 

三、规范管理，提高职业病诊断与鉴定工作质量和水平 

各地卫生行政部门要加强职业病诊断与鉴定制度建设，加强监管。

要按照诊断机构准入条件严格规范行政审批，做好政务公开工作，及

时向社会公布职业病诊断机构、职业病鉴定办事机构相关信息。设立

完善职业病鉴定专家库，加强对专家的管理和培训。职业病鉴定办事

机构要依法履行职责，遵循客观、公正、便民的原则，完善工作流程，

及时受理鉴定申请，认真组织抽取专家，执行回避制度，加强与相关



 

 
 

部门的配合，组织做好职业病鉴定工作。对鉴定结论与诊断结论或者

首次鉴定结论不一致的，要履行报告义务。 

职业病诊断机构要牢固树立法律意识、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劳

动者要求进行职业病诊断的，诊断机构要及时接诊，并告知劳动者职

业病诊断程序和所需材料。加强与用人单位、相关部门的沟通，对资

料不全或有争议的应当及时请用人单位和相关部门予以配合。要建立

和完善管理制度，加强法律、法规和技术培训，严格按照《职业病防

治法》、《办法》有关规定和相关标准，规范诊断行为。认真履行职业

病和疑似职业病的报告和告知义务。要做好院务公开工作，公开办事

程序，结合卫生系统“三好一满意”活动，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 

四、加强监督，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新修订的《办法》明确规定了地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对职业病诊

断、鉴定办事机构监督检查的内容和频次。各地要加强职业卫生监督

执法力量，改善工作条件，保障工作经费，提高监管能力和水平。要

加大对职业病诊断、鉴定办事机构法律法规执行、规章制度建立、职

责落实和职业病报告等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为更好地贯彻落实《办法》，做好职业病诊断与鉴定工作，卫生部

统一制定了职业病诊断机构申请表、职业病诊断机构批准证书等相关

表格样式，现印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 

附件：1.职业病诊断机构申请表 

      2.职业病诊断机构批准证书 

      3.职业病诊断就诊登记表 



 

 
 

      4.关于请提供职业病诊断与鉴定有关材料的函 

      5.关于请协助开展职业病诊断与鉴定有关工作的函 

      6.职业病诊断证明书 

      7.职业病鉴定书 

               

卫生部办公厅 

                           2013 年 3 月 11 日 

  



 

 
 

附件 1 

 

 

 

 

职业病诊断机构申请表  
 

 

 

 

 

 

 

 

 

申请单位名称（公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制 

 



 

 
 

职业病诊断机构申请表 

申请单位名称  

申请单位地址  电话  传真  

邮政编码  电子邮件  

法定代表人  职务/职称  

申
请
诊
断
项
目 

1.尘肺        （）  2.职业性放射性疾病    （） 

3.职业中毒          （）  4.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  （） 

5.生物因素所致职业病（）  6.职业性皮肤病        （）   

7.职业性眼病        （）  8.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 

9.职业性肿瘤        （） 10.其他职业病         （） 

所
附
资
料
清
单 

1.《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及副本（复印件）；      （） 

2.与申请开展的职业病诊断项目相关资料；          （） 

3.与申请项目相适应的职业病诊断医师等相关医疗卫生 

技术人员情况；                                （）  

4.与申请项目相适应的场所和仪器、设备清单；      （） 

5.职业病诊断质量管理制度有关资料；              （） 

6.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规定提交的其他资料（详细列出）： 

 

 

 

 

本单位保证申报的全部资料属实。  

 

 

申请单位法定代表人：          申请单位： 

（签章）                   （公章） 

年   月   日 

                                                                       



 

 
 

 

职业病诊断医师等相关医疗卫生技术人员情况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历 职务/职称 所在科室 从事专业 工作年限 
取得职业病诊断医师 

等相关资格证书日期 

 

 

 

 

 

        



 

 
 

职业病诊断仪器和设备清单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用途 工作状态 购置日期 备注 

    

 

 

 

 

 

 

 

 

 

 

 

 

    



 

 
 

 

附件 2 

 
职业病诊断机构批准证书 

 

证书编号：（   ）卫职诊字（20   ） 第（  ）号 

机构名称： 

 

法定代表人： 

 

地址： 

 

批准的职业病诊断项目： 

 

 

 

 

 

  

有效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卫生行政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 3 

职业病诊断就诊登记表 
                编号： 

注:1.当事人应当提交身份证复印件和劳动关系相关证明材料等，并在复印件上签名确认； 

委托代理的，还应当提交当事人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2.当事人应当在所提交的资料首页上签名确认，并注明页数。 

3.如果提供的材料是复印件，应注明“此件与原件相符”并签名，单位加盖公章。 

4.当事人在职业病诊断中所提交的所有材料一概不予退还，请自留备份。 

5.劳动者如有相关资料的，请一并提供。 

姓名  性别  年龄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联系地址  

用人单位名称  用人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用人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既往病史  

职业史 

起止 

时间 
工作单位 

工种/ 

岗位 

每天 

工作时间 

接触的 

危害因素 

防护 

情况 

       

      

      

如有以下资料，请一并提供（请在相应资料后打“√”）： 

（一）劳动者职业史和职业病危害接触史（包括在岗时间、工种、岗位、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

素名称等）；                                                          （    ） 

（二）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结果；                                              （  ） 

（三）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  ） 

（四）个人剂量监测档案（限于接触职业性放射性危害的劳动者）；                 （    ） 

（五）与诊断有关的其他资料。                               （  ） 

本人认可所提供资料是客观的、真实的。同时，本人申明近期没有在其他职业病诊断机构进行

诊断。 

当事人：（签名或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代理人

姓名 
 

与当事

人关系 
 

身份证

号码 
 联系方式  

代理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 4 

 
关于请提供职业病诊断与鉴定有关材料的函 

                               编号： 

                   （用人单位）： 

你单位       （先生/女士）要求进行职业病诊断/鉴定，我单

位已接受/受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因

职业病诊断/鉴定工作需要，请你单位在十个工作日内提供以下资料

（打“√”部分）：  

1.劳动者职业史                     （ ） 

2.劳动者职业病危害接触史                            （ ） 

3.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 ） 

4.劳动者的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 ） 

5.个人剂量监测档案（限于接触职业性放射性危害的劳动者）                                                              

（ ） 

6.与诊断有关的其他资料（                            ）（ ） 

如果提供的材料是复印件，请注明“此件与原件相符”并加盖公

章。 

如果你单位在规定的时间内不提供上述有关资料或提供虚假资

料，将依法承担不利后果。 

 

职业病诊断机构/职业病鉴定办事机构地址： 

                                                      ； 

邮政编码：                       ； 

联系电话：                       ； 

传真：                         。 

                                              

 

（公章） 

                                           年   月    日 

 

抄送：（用人单位所在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劳动者）。 



 

 
 

附件 5 

 

关于请协助开展职业病诊断与鉴定有关工作的函 

                               编号：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贵局辖区内                     （单位）        （先生/

女士）要求进行职业病诊断/鉴定，我单位已接受/受理。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因职业病诊断/鉴定工作需要，

请贵局协助完成以下工作（打“√”部分）：  

1.督促用人单位提供职业病诊断/鉴定有关资料    （ ） 

2.提供该用人单位自     （起始日期）的日常监督检查信息（ ） 

3.请依法组织现场调查，并请及时反馈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 

情况                                                    （ ） 

4.劳动者对用人单位提供的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等资料有异议，请在三十日内对异议作出判定                 （ ） 

5.劳动者的用人单位解散、破产，无用人单位提供工作场所职业

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等资料，请在三十日内对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

素情况作出判定                                          （ ）  

如果提供的材料是复印件，请注明“此件与原件相符”并加盖公

章。如遇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完成相应工作，请函复我单位。 

 

职业病诊断机构/职业病鉴定办事机构地址： 

                                                      ； 

邮政编码：                       ； 

联系电话：                       ； 

传真：                         。 

 

 

（公章） 

                                           年    月    日 

抄送：（用人单位、劳动者）。 
 



 

 
 

附件 6 

职业病诊断证明书 

                             编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用人单位名称  

职业病危害接触史 
 

 

诊断结论： 

处理意见： 

    

 

 

 

 

 

诊断医师：                              诊断机构： 

（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注：如对本诊断结论有异议，可以在接到本证明书三十日内向                省（区、市） 

 

              市（区）卫生局申请设区的市级职业病鉴定。 
 



 

 
 

附件 7 

职业病鉴定书 
 

                             编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用人单位名称  

职业病危害接触史  

申请鉴定主要理由： 

 

 

鉴定依据： 

鉴定结论： 

 

 

 

 

 

 

                                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 

                                      （公章） 

                                             年   月   日 

注：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如对设区的市级职业病鉴定结论有

异议，可以在接到职业病鉴定书十五日内向          省（区、市）卫生厅（局）

申请省级职业病鉴定。 

2.省级职业病鉴定结论为最终鉴定。 



 

 
 

附件 1 

 

 

 

 

职业病诊断机构申请表  
 

 

 

 

 

 

 

 

 

申请单位名称（公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制 

 



 

 
 

职业病诊断机构申请表 

申请单位名称  

申请单位地址  电话  传真  

邮政编码  电子邮件  

法定代表人  职务/职称  

申
请
诊
断
项
目 

1.尘肺        （）  2.职业性放射性疾病    （） 

3.职业中毒          （）  4.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  （） 

5.生物因素所致职业病（）  6.职业性皮肤病        （）   

7.职业性眼病        （）  8.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 

9.职业性肿瘤        （） 10.其他职业病         （） 

所
附
资
料
清
单 

1.《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及副本（复印件）；      （） 

2.与申请开展的职业病诊断项目相关资料；          （） 

3.与申请项目相适应的职业病诊断医师等相关医疗卫生 

技术人员情况；                                （）  

4.与申请项目相适应的场所和仪器、设备清单；      （） 

5.职业病诊断质量管理制度有关资料；              （） 

6.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规定提交的其他资料（详细列出）： 

 

 

 

 

本单位保证申报的全部资料属实。  

 

 

申请单位法定代表人：          申请单位： 

（签章）                   （公章） 

年   月   日 

                                                                       



 

 
 

 

职业病诊断医师等相关医疗卫生技术人员情况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历 职务/职称 所在科室 从事专业 工作年限 
取得职业病诊断医师 

等相关资格证书日期 

 

 

 

 

 

        



 

 
 

职业病诊断仪器和设备清单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用途 工作状态 购置日期 备注 

    

 

 

 

 

 

 

 

 

 

 

 

 

    



 

 
 

 



附件 2 

 
职业病诊断机构批准证书 

 

证书编号：（   ）卫职诊字（20   ） 第（  ）号 

机构名称： 

 

法定代表人： 

 

地址： 

 

批准的职业病诊断项目： 

 

 

 

 

 

  

有效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卫生行政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 3 

职业病诊断就诊登记表 
                编号： 

注:1.当事人应当提交身份证复印件和劳动关系相关证明材料等，并在复印件上签名确认； 

委托代理的，还应当提交当事人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2.当事人应当在所提交的资料首页上签名确认，并注明页数。 

3.如果提供的材料是复印件，应注明“此件与原件相符”并签名，单位加盖公章。 

4.当事人在职业病诊断中所提交的所有材料一概不予退还，请自留备份。 

5.劳动者如有相关资料的，请一并提供。 

姓名  性别  年龄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联系地址  

用人单位名称  用人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用人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既往病史  

职业史 

起止 

时间 
工作单位 

工种/ 

岗位 

每天 

工作时间 

接触的 

危害因素 

防护 

情况 

       

      

      

如有以下资料，请一并提供（请在相应资料后打“√”）： 

（一）劳动者职业史和职业病危害接触史（包括在岗时间、工种、岗位、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

素名称等）；                                                          （    ） 

（二）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结果；                                              （  ） 

（三）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  ） 

（四）个人剂量监测档案（限于接触职业性放射性危害的劳动者）；                 （    ） 

（五）与诊断有关的其他资料。                               （  ） 

本人认可所提供资料是客观的、真实的。同时，本人申明近期没有在其他职业病诊断机构进行

诊断。 

当事人：（签名或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代理人

姓名 
 

与当事

人关系 
 

身份证

号码 
 联系方式  

代理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 4 

 
关于请提供职业病诊断与鉴定有关材料的函 

                               编号： 

                   （用人单位）： 

你单位       （先生/女士）要求进行职业病诊断/鉴定，我单

位已接受/受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因

职业病诊断/鉴定工作需要，请你单位在十个工作日内提供以下资料

（打“√”部分）：  

1.劳动者职业史                     （ ） 

2.劳动者职业病危害接触史                            （ ） 

3.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 ） 

4.劳动者的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 ） 

5.个人剂量监测档案（限于接触职业性放射性危害的劳动者）                                                              

（ ） 

6.与诊断有关的其他资料（                            ）（ ） 

如果提供的材料是复印件，请注明“此件与原件相符”并加盖公

章。 

如果你单位在规定的时间内不提供上述有关资料或提供虚假资

料，将依法承担不利后果。 

 

职业病诊断机构/职业病鉴定办事机构地址： 

                                                      ； 

邮政编码：                       ； 

联系电话：                       ； 

传真：                         。 

                                              

 

（公章） 

                                           年   月    日 

 

抄送：（用人单位所在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劳动者）。 



附件 5 

 

关于请协助开展职业病诊断与鉴定有关工作的函 

                               编号：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贵局辖区内                     （单位）        （先生/

女士）要求进行职业病诊断/鉴定，我单位已接受/受理。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因职业病诊断/鉴定工作需要，

请贵局协助完成以下工作（打“√”部分）：  

1.督促用人单位提供职业病诊断/鉴定有关资料    （ ） 

2.提供该用人单位自     （起始日期）的日常监督检查信息（ ） 

3.请依法组织现场调查，并请及时反馈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 

情况                                                    （ ） 

4.劳动者对用人单位提供的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等资料有异议，请在三十日内对异议作出判定                 （ ） 

5.劳动者的用人单位解散、破产，无用人单位提供工作场所职业

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等资料，请在三十日内对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

素情况作出判定                                          （ ）  

如果提供的材料是复印件，请注明“此件与原件相符”并加盖公

章。如遇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完成相应工作，请函复我单位。 

 

职业病诊断机构/职业病鉴定办事机构地址： 

                                                      ； 

邮政编码：                       ； 

联系电话：                       ； 

传真：                         。 

 

 

（公章） 

                                           年    月    日 

抄送：（用人单位、劳动者）。 
 



附件 6 

职业病诊断证明书 

                             编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用人单位名称  

职业病危害接触史 
 

 

诊断结论： 

处理意见： 

    

 

 

 

 

 

诊断医师：                              诊断机构： 

（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注：如对本诊断结论有异议，可以在接到本证明书三十日内向                省（区、市） 

 

              市（区）卫生局申请设区的市级职业病鉴定。 

 



附件 7 

职业病鉴定书 
 

                             编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用人单位名称  

职业病危害接触史  

申请鉴定主要理由： 

 

 

鉴定依据： 

鉴定结论： 

 

 

 

 

 

 

                                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 

                                      （公章） 

                                             年   月   日 

注：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如对设区的市级职业病鉴定结论有

异议，可以在接到职业病鉴定书十五日内向          省（区、市）卫生厅（局）

申请省级职业病鉴定。 

2.省级职业病鉴定结论为最终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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